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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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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房子和配套车位后反悔，虽然开发商全

款退了房，但退车位时却被告知要交违约金。近

日，舟山的许女士愤而将开发商告上了法院。

楼盘房屋和停车位没有同时开卖

事情要从2018年5月说起，许女士到某在建

楼盘售楼处参观后，挑中了一套房子，该房屋定

于两年后交付。之后许女士便与楼盘开发商签

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了211万余元的房

款。开发商则作了明确的“无理由退房”承诺。

2018年8月，该楼盘开始向购房者预售地下

车位。许女士想着早买车位可以挑个好位置，遂

与开发商签订了一份《停车位合同》，买了一个配

套车位，并全款付清了12万元的购车位价款。

该《停车位合同》约定，任何一方在合同约定

之外单方解除合同的，责任方须按停车位总价款

的1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2019年下半年，许女士不想要这套房子了，

遂与开发商协商退房。因作了“无理由退房”承

诺，开发商也挺爽快，与许女士解除了购房合同，

悉数退还了211万余元的购房款。

退车位，被告知要付10%违约金

既然房子退了，停车位自然没必要买，许女

士一并提出退还12万元的购车位价款。这时，

开发商却不那么爽快了。

开发商表示，该楼盘商品房与停车位并非同

时销售，也非捆绑销售，《停车位合同》与《商品房

买卖合同》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其所作“无理由退房承诺”只针对商品房，不包

括停车位。因此，许女士退车位违反《停车位合同》，

在返还12万元价款时应扣除1.2万元的违约金。

许女士不同意，经协商无果，于今年3月将

开发商诉至定海区法院。

法院判决，全额返还购车位价款

法院审理认为，许女士购房时，该楼盘配套

车位并未开盘，随后在符合对外销售条件后，许

女士作为购房“业主”享有购买停车位资格。

双方签订的《停车位合同》应视为《商品房买

卖合同》的配套合同，具有一定的从属性，两者共

同构成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应当作

为一个整体看待，不能仅因为签订时间有间隔而

割裂两者之间的从属、依附关系。

因此，在本案中，“无理由退房”承诺也适用

于退车位。同时，许女士要求退车位，是因为其

退房后不再是小区业主，买停车位以方便生活的

目的无法实现，并无违约行为发生。

今年5月，定海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许女

士与开发商解除《停车位合同》，开发商返还停车

位价款12万元。诉讼费由开发商负担。

开发商不服，上诉至舟山市中院。二审期

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市中院认为，许女士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条文里有关于车位买卖的约定，而

许女士购房时车位尚未开盘，故双方后来签订的

《停车位合同》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组成部

分，适用“无理由退房”承诺。

日前，市中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明明标着“10元3袋”，
结账却收29.7元？
消保委：误导消费者，赔偿！

本报记者 陈洋根

“10元/3袋。”家住东阳市的倪女士前几

天在逛超市时，发现自己喜欢的一款品牌酸

奶货架放着一块醒目的价格牌。

倪女士很开心，心想着这次商家促销力

度很大，因为1袋里有3小袋独立酸奶，合

在一起就有9小袋。可当她拿着3袋酸奶到

收银台结账时，却被要求付款29.7元。

感觉奇怪的倪女士询问超市售后人员，

得到的回复是，超市暂时没有10元/3袋的活

动，标签是该品牌酸奶的代理商擅自放的，

超市标的价格是9.9元/袋，具体如何处理，

要等负责人答复。但倪女士在超市等了许

久，也没有等到回复。

接到倪女士的投诉后，东阳市消保委千

祥分会工作人员现场查证，超市当时确实放

有10元/3袋的价格牌，但同时也放置有9.9

元/袋的价格小标签，酸奶按照1大袋装3小

袋的统一规格放在货架上。

闻讯赶来的酸奶代理商解释，他们宣传

的本意是3袋等于装在一大袋里的3小袋，

也就是说，10元可以买3小袋酸奶。“当时

由于活动面比较广，只制作了一种价格牌，

没有关注过各家超市标的计量单位。”

消保委工作人员现场指出，“10 元/3

袋”的表述容易误导消费者，因为这里的袋

既可以理解为大包装中的每小袋酸奶，也可

以理解为大的一袋（包含3小袋）酸奶。

最后，超市方和代理商承认，这是由于

自身疏忽引起的消费纠纷。经调解，该代理

商同意赔偿倪女士500元。

消保委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代理商的标价方式容易造成消

费者的误解，或构成欺诈，而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为五百元。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张茹颖 李海霞

李某醉酒驾驶二轮电动车，撞上了路边的路灯杆导致

死亡，事后，李某家属将路灯杆所有方，也就是当地镇政府

告上法庭，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近日，仙居县法院审

理了这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驳回了李某家

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情发生在2020年年初的一个夜晚，一向嗜酒如命

的李某在饮酒后驾驶二轮电动车回家，途中撞上了路边的

路灯杆，头部受到撞击，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

经检测，李某当时的血液酒精含量达229毫克/100毫

升，远远高于醉驾标准。从附近的监控可以看到，事发时

虽然路灯损坏不亮，但李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开着车灯，

且前、后、左侧均有机动车开着灯在正常行驶，交通环境照

明充足、路况良好。李某刚开始正常直线行驶，行驶到距

离路灯杆10米左右时，自行开始向右侧偏离，最后撞上了

路灯杆，这不排除李某因醉驾导致自己偏离道路撞向路

灯杆。

李某家属将安装路灯杆的镇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被

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740284.2元。诉状称，“事发

路段是县道，路灯杆设置没有经过公路管理部门批准，没

有这个路灯，李某就不会死。”

法官受理该案后，到事发路段进行了实地调查，明确

一个事实：镇政府安装的路灯位于事发路段车道之外，在

路界绿化树中间，并不影响通行视线，事发路段为直线路

段，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撞击路灯杆的事故。另外，李某

是当地村民，事发路段为该区域主干道，他对这条道路及

周边环境应该很熟悉。

由此可见，路灯杆的设置是否经过公路管理部门审

批，并不影响正常行车，亦不会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

法院认为，李某系因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

亡，就该损害结果镇政府并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现有证

据不能证明镇政府设置路灯杆的行为与李某死亡的损害

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驳回李某家

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酒后驾驶为法律所禁止，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应预见夜间酒后驾驶电动车的危险后果。他的遭遇令

人惋惜，但他醉酒仍选择驾驶二轮电动车上路行驶，未尽

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在主观上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

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

而镇政府对路灯杆的安全性负有保障责任，如果该路

灯杆安装位置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到他人通行，增加事故

发生的风险，那么，镇政府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

中，镇政府安装的路灯在路界绿化树中间，不影响他人通

行，也不会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故不需要承担责任。

司法审判要起到规范、指引、评价、引领社会价值的作

用，让人们认识到法律保护什么、制裁什么，让每一个公民

都根植责任意识、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该案发人警醒，每

个人都应该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醉驾撞灯杆死亡，家属：灯的责任
法院判决：驳回诉请

承诺好的“无理由退房”，退车位却要违约金
法院判开发商全额退款

骚扰“升级”

“一天可拨打 3000 多通电话”“节约

80%的人工成本”“支持24种方言识别”……

如今，智能语音技术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甚

至被应用于电话销售行业。不少消费者表示

曾接到智能机器人打来的骚扰电话。电话销

售骚扰“升级”，影响全社会的信息安全、生活

秩序，亟须加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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